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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项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完成情况

根据《青岛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销号工作的通知》要求，莱西市人民政府委托莱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对负责的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四十八项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行了自我验收。有关情况如下：
一、反馈问题
城区16座城市污水处理厂仅有5座完成提标扩容改造。二、整改目标及完成情况
2024年12月底完成城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容改造项目。三、整改措施及具体落实情况
市政府加大莱西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调度力度，倒排工期，及时解决阻碍施工进度的问题，确保工程顺利推进。2024年11月下旬完成莱西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建设，2024年12月17日完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出水达到地表水准IV类水质标准，按期完成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
四、验收情况
2024年12月22日，莱西市人民政府委托莱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通过现场检查、核查资料等方式，对该问题整改工作进行了自我验收，经核查，已达到反馈问题的整改要求。

